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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论 

1.1 项目背景 

天津市蓟州区经济开发区盘龙山路东侧地块位于天津市蓟州区经济开发区

盘龙山路东侧，东至现状边界、南至现状边界、西至盘龙山路、北至漳河街，占

地 160713.7 平方米。该场地历史上为农田，后天津中玻北方新材料公司在此建

立了两个仓库用于储存货物。由于场地没有得到合理利用，该地块将重新规划利

用，未来规划用途为工业用地。 

依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4 年 6 月发布《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

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办[2004]47 号），所有产生危险废物的工业企业、实

验室和生产经营危险废物的单位，改变原土地使用性质时，必须对原址土壤进行

污染监测分析和评估，并根据评估报告确定土壤是否需要进行修复。2012 年，环

保部、工业信息化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保障工

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2012]140 号文件）。环境保护部

2014 年发布了《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

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发[2014]66 号），要求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

开发利用过程中应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关停搬迁工业企业原址场地的环境调查和

风险评估工作。 

2016 年 12 月环保部发布了《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环保部令第 42

号），该办法于 2017 年 7 月 1 日其实施，办法要求对从事过有色金属冶炼、石油

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行业生产经营活动，以及从事过危险废物贮存、

利用、处置活动的用地开展的土壤环境详细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治理与

修复及其效果评估等活动。2016 年 12 月天津市人民政府要求执行《天津市土壤

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津政发〔2016〕27 号），要求以农用地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

为重点，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根据以上文件的要求，2018 年 4 月，天津市蓟州区土地整理中心委托天津

市浩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开展天津市蓟州区经济开发区盘龙山路东侧地块场地

环境调查工作。我单位接受委托后，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对项目地块及其周围环境

进行了实地勘查和相关资料的收集、核实与分析工作，在此基础上，按照《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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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4）、《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

及《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4）所规定的原则、方法、内容及要求，

开展了场地调查及评价工作，并编制了《天津市蓟州区经济开发区盘龙山路东侧

地块环境调查报告》。 

1.2 评价目的 

因该场地在历史上为农田，该场地在长期的农业耕作过程中使用的农药和化

肥，可能对场地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并可能在土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对相关

人群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因此，本次场地调查的目的旨在通过对天津市蓟州区

经济开发区盘龙山路东侧地块场地进行污染调查和风险评估，明确场内污染物的

种类、污染程度和污染范围。采集的样品经检测后如有污染物超标情况，还需计

算场地污染物对未来居住人员的健康风险，并以此为基础，计算确定该场地污染

修复目标和修复范围，为该场地的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具体目的

如下： 

（1） 对场地土地利用现状、历史用途进行调查分析，识别并初步确认场地

是否存在潜在的污染； 

（2） 通过对场地进行现场的布点采样和实验室的分析，确定场地中主要的

污染物种类、污染程度和污染范围； 

（3） 根据场地的污染现状、水文地质条件及未来的土地利用规划，对场地

进行健康风险评估，确定场地的风险状况（本次调查未涉及）； 

（4） 根据场地的污染现状和风险评价结果，确定场地污染修复目标值和修

复范围，推荐有效的场地修复对策与方法（本次调查未涉及）； 

（5） 为有关部门了解场地环境现状、规划未来土地利用方面提供决策依据，

避免场地内遗留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和经济损失，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1.3 评价原则 

（1）针对性原则 

针对场地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物浓度和空间分布调查，为场

地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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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范性原则 

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场地环境调查过程，保证调查过程的科学性

和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 

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发展和专业技术水平，

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1.4 评价依据 

1.4.1 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1.1）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2.28）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8.29）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5.4.24） 

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3.12.4） 

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08 年） 

 《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中的通知》（环办

[2004]47 号） 

 《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 35 号） 

 《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2012］140

号） 

 《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国办发 [2013]7 号） 

 《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防治

工作的通知》（环发[2014]66 号） 

 《天津市环保局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污染防治工作

方案》（津环保固[2014]140 号）； 

 市环保局关于修订执行《天津市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管理

程序和要求（暂行）》的通知（津环保固[2015]185 号）； 

 《市环保局关于场地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土壤风险筛选适用标准问题的

通知》（津环保办秘函[2014]4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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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环保部令第 42 号 

 《天津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津政发〔2016〕27 号） 

1.4.2 技术导则及标准 

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 《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 811-2011） 

 《环境管理法》污染场地规例（B.C. Reg. 375/96） 

 《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 

 《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 

 《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4） 

 《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2014） 

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04） 

 《污染场地术语》（HJ 682-2014） 

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 

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50123-1999） 

 《供水水文地质钻探与管井施工操作规程》（CJJ/T13-2013） 

1.5 场地范围 

场地调查所涉及的调查范围为 160713.7 平米。 

1.6 工作内容 

1.6.1 场地调查工作内容 

根据《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场地环境调查主要包括三

个阶段。第一阶段工作主要为资料收集分析、人员访谈与现场踏勘，第二阶段为

场地环境污染状况确认——采样与分析，第三阶段主要为场地特征参数调查与补

充取样。 

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

阶段，原则上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场地内及周围区域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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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场地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

束。 

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是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若第一阶段场

地环境调查表明场地内或周围区域存在可能的污染源，或者由于资料缺失等原因

造成无法排除场地内外存在污染源时，作为潜在污染场地进行第二阶段场地环境

调查，确定污染物种类、污染程度和空间分布。该阶段通常可以分为初步采样分

析和详细采样分析，每一步均包括制定工作计划、现场采样、数据评估和结果分

析等步骤。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均可根据实际情况分批次实施，减少调

查的不确定性。根据初步采样分析结果，如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国家和地方等相

关标准及背景点浓度，并且经过不确定分析确认不需要进一步调查后，第二阶段

场地环境调查工作可以结束；否则认为可能存在环境风险，需要进行详细调查，

详细采样分析是在初步采样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样和分析，确认场地污染程

度和范围。 

若场地需要进行风险评估或土壤修复时，则需要进行第三阶段场地环境调查。

本阶段以补充采样和测试为主，获得满足风险评估及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所需要的

参数，提出详细的污染程度评估及污染范围界定，并提出治理目标与推荐治理方

案。本阶段调查工作可以单独进行，也可以在第二阶段调查过程中同时展开。场

地环境调查技术路线见图 1-2。 

1.6.2 项目工作内容 

本次场地环境调查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1）资料收集与分析 

资料收集与分析：主要包括场地利用变迁资料、场地环境资料、场地相关记

录、相关政府文件、场地所在区域自然和社会信息。 

场地利用变迁资料：用来辨识场地及其相邻区域开发及活动状况的的航片或

卫星图片，场地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场地利用过程中场地内建筑、设施等情

况。 

场地环境资料：场地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记录、场地危险废物堆放记录以及场

地与周边区域环境的位置关系等。 

政府文件：区域环境保护规划、环境质量公告、企业在政府部门相关环境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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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和批复等。 

场地所在区域的自然信息：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地质和

气象资料等。 

场地所在区域的社会信息：人口密度和分布、敏感目标分布、土地利用方式

及区域所在地的经济现状和发展规划，相关国家和地方政策、法规与标准等。 

根据场地利用变迁资料用来辨识场地及相邻场地的开发及活动状况；依据场

地环境资料判断场地地质及水文地质特征，结合场地相关记录判断场地污染的可

能性。根据政府相关文件、区域自然信息及社会信息等判断场地受周边区域影响，

以及场地对周边区域及敏感目标的影响。资料收集过程中，调查人员应根据专业

知识和经验识别资料中的错误和不合理的信息，如资料缺失影响判断场地污染状

况时，应在调查报告中说明。 

接受委托后，我单位技术人员通过信息检索、部门走访、电话咨询等途径，

收集了用来辨识场地及其相邻场地的开发及活动状况的航片或卫星图片，场地的

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平面布置图，场地利用变迁过程中的场地内使用变化情况。

收集的自然信息资料包括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地质和气象资料等，

社会信息包括人口密度和分布，敏感目标分布及土地利用方式，区域所在地的经

济现状和发展规划，相关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规与标准。 

（2）现场踏勘 

现场踏勘包括场地内及场地周边区域，需要明确场地现状及历史状况，描述

区域地质、水文地质条件。重点了解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储存、处置，

生产过程和设备，储罐、管线等分布状况。 

通过现场勘查可知，场区内未发现任何储罐。 

（3）人员访谈 

经向天津市中玻北方新材料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和项目委托方了解了场地的

使用变迁情况，本场地在历史上在建立仓库之前只作为农田使用，仓库建立后用

于储藏货物，货物主要为天津中玻北方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玻璃制品。由于场

地没有得到合理利用，该地块将重新规划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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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场地基本情况 

2.1 地理位置及周边环境 

天津市蓟州区经济开发区盘龙山路东侧地块位于天津市蓟州区经济开发区

盘龙山路东侧，东至现状边界、南至现状边界、西至盘龙山路、北至漳河街，占

地 160713.7 平方米。场地地理坐标为北纬 3957′11″，东经 11726′13″。 

该场地南侧为天津市中玻北方新材料有限公司；场地北侧为天津金鹏管业有

限公司；东侧为农田，西侧为村庄。 

2.2 场地所在区域自然环境概况 

2.2.1 地形地貌 

调查区域场地基本平整，场地内有两个仓库，其余部分为空地处于闲置状态。 

2.2.2 场地地层条件 

2.2.2.1 区域地质条件 

蓟县地区受第四纪晚期受海进海退影响，形成了海陆交互相沉积层。沉积的

海陆交互相沉积层具有明显沉积韵律，各地层沉积厚度、沉积层位、岩性特征在

不同地段虽有差异，但在成因上有明显的规律性。 

2.2.2.2 场地地质条件 

为了获取本场地环境风险评价所需的水文地质资料，在场地污染确认阶段，

项目同步开展了场地水文地质条件调查工作。该项工作由信息产业部电子综合勘

察研究院完成。 

2.2.3 场地水文地质条件 

根据本次现场勘探揭露的地下水情况及地下水水位监测结果，调查场地地表

下 10.00m（最大勘探深度）范围内分布 1 层地下水。主要赋存于人工填土层（Qml）

和第四纪全新世冲洪积层（Q4al+pl）以及粉土、细砂、中粗砂层组成。本次钻探

未揭穿潜水含水层底部。本次利用场地内建成的地下水采样监测井，统一量测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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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自然水位。 

调查期间场地潜水水位埋深介于 1.863m~2.71m 之间（井口至水面埋深），水

位高程介于 5.909 m ~6.756m，地下水位基本与地形变化趋势一致，流向为由北

向南，平均水力坡度为 1.2‰。 

2.2.4 气象气侯 

蓟州区气候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四季分明，阳光充足，热

量丰富，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 11.5℃，降水量 678.6 毫米，无霜期约 195 天。

气候特征一是季风气候鲜明，风向季节更替明显，冬季盛行西北风，夏季盛行东

南风。二是气候受海洋影响较小，受大陆影响显著。三是“雨热同季”，夏季高温，

季风盛行，降水集中。四是四季分明。春季多风少雨，夏季气温高，湿度大，降

水多，秋季气温明显下降，冷暖适中，冬季气候寒冷、大地封冻。 

2.3 社会环境概况 

蓟州区是天津市唯一的半山区县，也是天津市的“后花园”，有山有水，有平

原有洼地，土壤肥沃，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水质优良，气候宜人，被列为全国

生态示范县和全国首家绿色食品示范区，对于发展无污染、高品质、高效益的种

养业、绿色食品加工业等极为有利。同时，蓟州区境内自然风光秀丽，名胜古迹

众多，现已形成盘山风景、黄崖关长城，翠屏湖度假、县城古文物、中上元古界

标准地层剖面和八仙山原始次生林自然保护区等六大旅游景区。其中，盘山被列

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八仙山和中上远古界标准地层剖面分别被列为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县城内还有国家重点保护的千年古刹—独乐寺和白塔寺、鼓楼、文庙、

公输子庙、关帝庙、城隍庙、天仙宫等文物古迹，发展旅游业前景广阔。 

2.4 场地利用历史及现状 

2.4.1 场地利用历史 

本项目位于天津市蓟州区经济开发区，天津市蓟州区经济开发区是 1992 年

6 月经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的省、市级开发区，规划面积 6.51 平方公里。蓟州区

经济开发区的土地在历史上作为农田使用。从 2009 年开始，调查及其周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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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被统一整理征收，2012 年天津金鹏管业有限公司在调查区域北边建立。

2013 年天津中玻北方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在调查区域南边建立。场地周边其余

区域一直为农田和村落。2014 年开始天津中玻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在调查区域

建立仓库用于储藏货物。货物为天津中玻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玻璃制品。 

2.4.2 场地及周边现状 

该场地南侧为天津市中玻北方新材料有限公司；场地北侧为天津金鹏管业有

限公司；东侧为农田，西侧为村庄。2014 年天津中玻北方新材料有限公司在此建

立仓库用于存放生产的玻璃制品。仓库面积总和约为 44000 平方米。由于场地没

有得到合理利用，该地块将重新规划利用。 

通过实地踏勘可知，现场土地平整，除仓库外该调查区域大部分被杂草覆盖。 

2.4.3 场地土地利用规划 

根据甲方提供的资料，调查区域未来土地规划用途为二类工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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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场地污染识别 

3.1 概述 

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及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等方式，了解场地使用历史，

功能区布局、场地周边活动等，识别潜在污染区域以及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并初

步分析场地土壤及地下水中可能存在的污染物，为确定场地布点采样和测试分析

提供依据。 

天津市蓟州区经济开发区盘龙山路东侧地块位于天津市蓟州区经济开发区

盘龙山路东侧，东至现状边界、南至现状边界、西至盘龙山路、北至漳河街，占

地 160713.7 平方米。该场地南侧为天津市中玻北方新材料有限公司；场地北侧

为天津金鹏管业有限公司；东侧为农田，西侧为村庄。2014 年天津中玻北方新材

料有限公司在此建立仓库用于存放生产的玻璃制品。 

3.2 场地及其周边基本情况 

由现场踏勘得知，场地大部分区域平整，主要建筑物为两个用于储存货物

的仓库，主要用于存储生产的玻璃制品。 

本次调查踏勘时与天津市中玻北方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和甲方工作

人员进行了访谈，了解到天津市蓟州区经济开发区在建立前土地使用性质主要

为村庄及农田，农田种植用水均使用地下水，没有污灌历史；历史上没有化工

类企业。本场地自 2013 年建立仓库以来，一直用于存储生产的玻璃制品。场地

周边其余区域一直为农田和村落。由于场地没有得到合理利用，该地块将重新

规划利用。 

3.3 污染识别结论 

依据对场地的污染识别，初步判断场地周边的生产活动对调查区域内的土壤

造成污染的风险较低。调查区域内的农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化肥、农药

和大棚薄膜可能造成调查区域内土壤的面源污染，污染物主要为重金属、农药、

氨氮和酞酸酯类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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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现场踏勘得知，仓库地面做过硬化处理，因此堆放的玻璃货物对场地土壤

环境产生影响的可能性较小。调查区域周边无明显污染源，初步判断无污染物横

向迁移至场地中的情况。 

通过场地踏勘、资料收集与分析、人员访谈和现场调查等，得出场地污染识

别结论如下： 

经场地污染初步识别，场地中之前的农业生产存在污染可能性。场地中可能

存在重金属、农药、氨氮和酞酸酯类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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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场地污染确认 

场地污染确认阶段为本次场地调查第二阶段工作。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场

地第一阶段污染识别基础上，通过现场勘探及土壤、地下水样品的现场采集和样

品测试，确认场地污染物的种类、污染程度和污染范围。根据不同的采样目的，

该阶段的样品采集工作又分成二期。一期为初步采样，二期为详细采样（本次调

查未涉及）。另外，为探查本场地的水文地质状况，为场地风险评价提供所需的

土壤参数，本次场地调查在采样同时，选择了典型采样点根据场地的土层分布特

性采集了主要地层的原状土壤和扰动土壤样品，开展了室内土工试验，对土壤的

物理性质、渗透性、pH 值和有机物等指标进行了分析测定。 

4.1 采样点设置 

4.1.1 布点依据 

根据国家发布的《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场地环境监测

技术导则》（HJ 25.2-2014）、《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及本项

目污染识别结果，确定本次场地调查第二阶段场地调查的采样点布点。 

4.1.2 布点原则 

（1）土壤布点原则 

 平面布点：场地历史土地利用方式为农田，无明显潜在污染区域，本次调

查采用网格法布设采样点。场地目前部分区域有两个仓库，在采样点布设时，也

应关注仓库下层的土壤的情况。 

 深层布点：为确认污染物在场地土壤中的垂直分布情况及污染深度，本项

目调查将采集分层土壤样品，包括表层土壤样品和深层土壤样品。具体的采样层

次和采样深度则需根据场地土层的分布和岩性特征、污染源的位置（地上或地下）、

污染物在土壤中的垂直迁移特性、地面扰动情况等因素决定。场地历史使用方式

为农田，本次调查主要关注浅层土壤的污染状况。 

（2）地下水布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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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地下水监测井的布点根据场地地下水流向、地下水位及与污染产生位置

的相对关系，结合场地使用历史等实际情况进行设定。 

对于地下水的采样深度，则应根据场地的水文地质状况、场地可能造成的污

染深度等情况进行确定。 

4.1.3 布点方案 

（1）土壤布点方案 

本次调查在该区域采用网格法布设采样点。 

（2）地下水布点方案 

调查范围内无明显污染物，因此在场地内均匀布设地下水监测井。 

4.2 样品采集 

本次采样钻探工作及土壤岩性分析样品由具有国家甲级勘探资质的信息产

业部电子综合勘察研究院完成，土壤和地下水样品采集工作由天津市浩瀚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完成。采集的样品种类包括土壤样品、地下水样品和土壤岩性分析样

品三类。土壤岩性分析样品的采集方法详见附件一“场地水文地质勘察报告”。 

4.2.1 现场采样点确认 

本次场地调查区域大部分已拆除和地面平整，不能通过地面参照物确定采样

点。为此本次调查从甲方获取了该区域的测绘图（具有天津 90 坐标系的 CAD

图）。调查中以此确定了采样点的位置。 

4.2.2 土壤样品采集 

土壤样品的采样钻探方法为 SH-30 型冲击钻机钻探取样。 

4.2.3 地下水样品采集 

（1）监测井建井：地下水监测井的钻孔、建井和洗井方法参照《场地环境

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4）、《地

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04）及《岩土工程勘察规范》（B50021）、

《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GB 50027-2001）、《供水水文地质钻探与凿井操作规



天津市蓟州区经济开发区盘龙山路东侧地块场地环境调查报告 
 

14 

程》（CJJ 13-87）中的有关规定进行。 

地下水监测井的建井管材为 PVC，井管直径为 75mm，滤水网为 80 目尼龙

网，沉淀管长度 0.5m，滤料为 Φ1-2cm 石英砂，止水材料为优质红粘土。 

（2）监测井洗井：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场地地下水监测井的洗井分建井后

和取样前二次进行。建井后洗井在监测井建成后马上进行，用贝勒管提水方式，

洗至水质直观判断达到基本清洁；取样前的洗井在采样前进行，洗井水量为井管

贮水体积 3 倍以上。 

（3）地下水样品采集：  

4.3 样品保存与流转 

本次样品拟结合现场临时存放和立即运输至实验室相结合的方式，一般样品

采集后每 1~2 天安排一次样品运输。针对不同的检测项目采用不同的样品保存方

式如表 4-5。现场采集样品收集后，存放于冰柜内，分批运输至实验室；运输过

程中使用冷藏保温箱盛装样品；样品运输至实验室后放入冷库冷藏（4℃± 2℃）。 

4.4 样品分析 

4.4.1 分析项目 

根据本场地第一阶段污染识别成果，确定本项目场地初步调查阶段土壤、地

下水样品的分析项目如下： 

（1）土壤样品 

 重金属：共 8 种，包括铜、铬、镍、锌、铅、镉、砷、汞。 

 有机物：SVOC 类污染物（131 种）。其中 SVOC 类分析项目已包含

本场地土壤中的酞酸酯类和农药类特征性污染物。 

 其他：干重、pH 值、氨氮。 

（2）地下水样品 

 重金属：共 7 种，包括铜、铬、镍、锌、铅、镉、砷。 

 有机物：SVOC 类污染物（131 种），其中 SVOC 类分析项目已包含

本场地土壤中的农药类特征性污染物。 

 其他：pH 值、溶解性总固体、耗氧量、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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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4.4.2 分析方法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场地污染物的分析方案可采用国家标准方法或国际同效

分析方法。 

4.4.3 分析实验室 

为确保样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本次调查的土壤和地下水样品均由具《计量

认证合格证书》和《实验室认可证书》CAS 资质上海实朴监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承担。 

4.4.4 分析过程 

由于本场地的粘土层较厚且污染可能性较小，基于这种情况，为降低分析成

本、缩短分析周期，本项目采用了分阶段分析思路，即首先对每一采样点的表层

土（0～2 米）和浅层土壤样品（2～4 米）进行了分析。若分析结果确定土壤样

品中污染物的浓度超过本场地的土壤风险的筛选标准，则说明该土壤已存在污染，

需要对更深层次的土壤样品进行分析（可能涉及重新钻孔取样），以便弄清污染

物垂直分布深度；若该土样中污染物浓度没有超标，特别是连续两层土壤均未超

标的情况下，则可以认为该土层土壤已经没有污染，考虑到污染物的垂直迁移特

性，就不再分析更深层次的土壤样品。 

4.5 质量控制与质量管理 

本项目质量控制管理分为现场采样及实验室分析的控制管理两部分。 

4.5.1 现场采样质量控制 

现场采样时详细填写现场观察的记录单，比如土层深度、土壤质地、气味、

地下水的颜色，气象条件等，以便为分析工作提供依据。为确保采集、运输、贮

存过程中的样品质量，在现场采样过程中设定现场质量控制样品，包括现场平行

样、空白样。在采样过程中，平行样的数量为总样品数的 10%。 

（1）土壤采样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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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钻机作业质量安全控制 

（3）地下水采样质量控制 

（4）其他现场采样干扰因素及对策 

4.5.2 实验室分析质量控制 

实验室质量控制包括实验室内的质量控制（内部质量控制）和实验室间的质

量控制（外部质量控制）。前者是实验室内部对分析质量进行控制的过程，后者

是指由第三方或技术组织通过发放考核样品等方式对各实验室报出合格分析结

果的综合能力、数据的可比性和系统误差做出评估的过程。 

4.6 监测结果分析与评价 

4.6.1 场地风险筛选标准 

（1）土壤风险筛选值 

该场地规划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本场地调查评估中选用“工业/商服用地”标

准进行评价。土壤检测因子包括重金属、SVOCs 等几大类物质。依据《场地环境

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4）、《污

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及天津市的相关要求，采用北京市《场

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 811-2011）“工业/商服用地”土壤筛选值对

检测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中没有的指标（3-硝

基苯胺）采用加拿大哥伦比亚省的《环境管理法》污染场地规例（B.C. Reg. 375/96）

（2）地下水风险筛选值 

1997 年天津市政府颁发了《天津市地下水开发利用规划》，但通过与天津市

水务局地下水管理单位沟通，该规划已过时不再执行。目前在行的管理文件为《天

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重新划定地下水禁采区和限采区范围严格地下水资源

管理的通知》（津政办发〔2014〕52 号）。根据该文件，调查区域地下水为限采区，

地下水使用受到严格限制。另根据天津市地质矿产局编制的《天津市地质环境图

集》，对于天津市浅层地下水水质的区域分布情况，该区域为Ⅳ类水区。 

本区浅层地下水不作为饮用水，以农业和工业用水要求为依据。因此，本场

地地下水相关因子标准值优先选用《地下水水质标准》（GB/T 14848-2017）IV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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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地下水水质标准》（GB/T 14848-2017）IV 类标准以农业和工业用水质量

要求及一定水平的人体健康风险为依据，适用于农业和部分工业用水，经适当处

理后可作生活饮用水。场地中的地下水不直接饮用，主要的风险暴露途径为直接

接触和挥发吸入，因此该标准较为适用。 

4.6.2 土壤监测结果分析与评价 

根据土壤样品中污染物检测浓度与相应筛选值对比，天津市蓟州区经济开发

区盘龙山路东侧地块场地土地利用类型为工业用地，所有检测指标检测结果均低

于《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 811-2011）中“工业/商服”用地情形

下相应的土壤筛选值和加拿大哥伦比亚省的《环境管理法》污染场地规例（B.C. 

Reg. 375/96）中工业情形下的土壤筛选值。 

4.6.3 地下水监测结果的分析与评价 

根据地下水水质检测与评价结果，本场地地下水样品中除 GW1 号井的硝酸

盐氮外其余各检测指标均符合 IV 类水质标准，建议本场地浅层地下水不以饮用

水开发利用，场地地下水的调查工作至此结束。 

4.7 场地污染确认结论 

根据场地初步采样调查确认，场地土壤和地下水的环境质量符合工业用地的

开发要求，场地环境调查工作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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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5.1 场地污染识别结论 

通过对天津市蓟州区经济开发区盘龙山路东侧地块场地的历史使用情况分

析，以及现场的踏勘和调查访问，初步判断该场地存在污染超标的可能性较

低。但场地在长期的农业种植过程中，使用的农药、化肥及温室薄膜的残留物

可能造成土壤环境污染，需要进一步取样分析确认。 

5.2 场地污染确认结论 

第二阶段调查共布设土壤采样点 18 个及仓库内采样点 6 个，采集土壤样品

105 个，分析土壤重金属样品 73 个和 SVOC 样品 73 个。调查结果表明：各项

检测指标均低于《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 811-2011）中“工业/

商服”用地标准情形下相应的土壤筛选值和加拿大哥伦比亚省的《环境管理法》

污染场地规例（B.C. Reg. 375/96）中工业情形下的土壤筛选值。 

第二阶段调查共设置地下水监测井 4 个，共采集第一含水层地下水样品 5

组，并对样品中的重金属类、SVOC 类和地下水常规监测指标进行了分析。采

样结果表明：各项检测指标除硝酸盐氮外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相应的Ⅳ类标准，建议本场地浅层地下水不以饮用水开发利

用； 

场地环境调查评价结果表明，本场地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符合工业用地

要求，可用于后期的开发建设。 

 


